
不可撤销承诺契据

保密文件

致: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蛇口港湾大道 2 号 
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8 楼 

2024 年 3 月 11 日 

敬启者：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 股股份代号：1839.HK 及 A 股股份代号：301039.SZ，“上市

公司”）（1）拟发起附条件现金要约以回购上市公司全部已发行 H 股（“H 股”）（除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者外）（“H 股回购要约”）及（2）

拟申请 H 股在 H 股回购要约后自愿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退市（“H 股

自愿退市”） 

1.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太平洋资产”）通过(a)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b)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c)太平洋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d)太平洋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委托人”）持有 10,755,000 股上市公司的已发

行H 股（“现有股份”）。

2. 太平洋资产知悉并将确保太平洋资产委托人知悉，上市公司拟发起 H 股回购要约及 H股

自愿退市，并拟于本不可撤销承诺契据（“本契据”）日期前后按照香港《公司收购、合

并及股份回购守则》（“《收购守则》”）规则 3.5 就 H 股回购要约及 H 股自愿退市于香

港联交所刊发公告（“3.5 公告”）。

3. 太平洋资产在此不可撤销和无条件地承诺：

(a) 如上市公司作出 H 股回购要约，太平洋资产将会并将确保太平洋资产委托人将

会 (i) 就其现有股份以及太平洋资产及太平洋资产委托人拥有直接或间接权益的

任何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或证券（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下述第 3(c)(iii)条经上市公司

事先书面同意而获得的任何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或证券），于要约文件寄发日之后
的第三个工作日下午 1 点整之前，或 (ii) 就其在要约文件寄发日之后所购买的上

市公司股份或证券，于购买该等股份或证券之后的两个工作日之内，按照要约文

件中所载的接纳程序接纳该等回购要约；

(b) 在相关监管机构允许的情况下，太平洋资产将于并将确保太平洋资产委托人将于
上市公司将就 H 股回购要约及/或 H 股自愿退市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H 股类别股

东大会及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如适用）上就其所持全部现有股份以及太平洋资

产及太平洋资产委托人拥有直接或间接权益的任何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或证券（包
括但不限于根据下述第 3(c)(iii)条经上市公司事先书面同意而获得的任何其他上

市公司股份或证券）表决赞成以通过批准 H 股回购要约、H 股自愿退市及其项下

交易的任何股东决议；

(c) 在本契据签署日至所有 H 股回购要约的条件获得满足或被豁免（视情况而定）之
日的期间内，太平洋资产将不会并将确保太平洋资产委托人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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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作出、招揽或协议作出、或允许其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权益的公司作出

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部分已发行股份的要约或建议； 

(ii) 向公众作出任何不利于 H 股回购要约及/或 H 股自愿退市的陈述或行动；

或 

(iii) （除经上市公司事先书面同意外）对现有股份或上市公司的任何其他证

券进行任何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购买、出售、转让、创设任何产权负担

或向任何第三方授予任何附带权利。 

(d) 太平洋资产将会并将确保太平洋资产委托人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并获得一切

必要同意和批准以使本契据中列明的承诺生效；以及未经上市公司事先书面同

意，太平洋资产将不会并将确保太平洋资产委托人不会向任何人传阅本契据或

就本契据（包括其存在及条款）进行任何披露。 

4. 太平洋资产： 

(a) 确认并同意上市公司于 3.5 公告、上市公司就 H 股回购要约及 H 股自愿退市所

寄发的要约文件（“要约文件”）以及与 H 股回购要约及/或 H 股自愿退市相

关的任何其他文件或公告中提述太平洋资产、太平洋资产委托人以及本契据的

具体内容； 

(b) 同意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和公

众提供本契据供其查阅；以及 

(c) 承诺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所有信息以及上市公司可能合理要求的协助，以准备

3.5 公告、要约文件或香港证监会或香港联交所可能要求的有关 H 股回购要约

及/或 H 股自愿退市的任何其他文件或公告，或遵守任何适用法律法规或监管要

求。 

5. 上市公司就此确认太平洋资产签署本契据和依据本契据内容行事不违反香港证券市场

相关监管规则。 

6. 本契据应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7. 本契据应在（1）H 股回购要约及 H 股自愿退市根据《收购守则》及其他适用法律法规

允 许的情 况下失 效或 被撤 回之日 ；或（2）H 股回 购 要 约 按照其条 款及条 件完成 之日

（两者孰早）终止。 

8. 就本契据的效力而言，签署页的电子副本应被视为原件。 

9. 本契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 ”）法律并据其解释。除本契据

各方以外的任何人均无权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执

行本契据的任何条款。但本规定不影响第三方在该条例之外存在或可获得的权利或救

济。 

10. 由本契据所引发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分歧或权利主张应由相关方协商解决，未能

协商一致的，任何一方可以通过向香港法院提出诉讼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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